渝（高新）环准〔2026〕5号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市区供电分公司：

你单位报送的高新区110千伏含青线迁改工程（项目代码：2411-500356-04-01-158087）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申请表及相关材料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原则同意重庆后环环境影响评价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MA60BDC50A）编制的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结论，从环境保护角度，该项目建设可行。

一、项目建设内容和规模：项目位于重庆高新区白市驿镇、含谷镇，主要包括：

（一）扩建宝洪变电站110 kV出线间隔1个。

（二）建设电缆线路5.3 km，其中新建3×3孔电缆排管18 m，内空1.8 m×2.2 m电缆井12 m，利用现有电缆隧道0.315 km，利用现有电缆排管1.253 km，利用现有综合管廊3.705 km，新建宝洪站至迁改1号110 kV电缆1回，电缆截面1×1000 mm2。

（三）拆除原110 kV含青线杆塔19基及其导地线4.54 km，更换110 kV含青线19号至23号导地线1.28 km，导线采用JL/G1A-185/25钢芯铝绞线，地线采用2根JLB20A-50铝包钢绞线。

（四）在原110 kV含青线19号大号侧约15 m线下新立电缆终端塔1基（迁改1号）。

项目总投资6486.45万元，其中环保投资50万元，占总投资0.77%。
二、项目在设计、建设和运行过程中，应认真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提出的生态环境保护及污染防治措施，严格执行相关污染物排放标准，并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加强电磁环境污染防治。输电线采用合理的架设方式，架空段应采取合适的相序排列方式和架设高度，线路临近居民住宅时，采取抬高线高、保持线路与沿线环境敏感目标之间的间距等措施，确保线路沿途环境敏感点的工频电场强度和工频磁感应强度分别控制在《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所规定的限值内。

（二）加强噪声污染防治。优先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尽量避免夜间施工，加强施工机械和运输车辆的保养。采取合理布置线路线高等有效减噪措施，确保本项目声环境保护目标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相应声功能区标准要求。
（三）严格环境风险防范。认真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提出的各种风险防范措施，建立完善环境风险防范制度，加强环境风险管理，防止电磁环境污染事件的发生。

（四）加强生态保护措施。施工期严格控制临时占地范围，施工结束后及时进行场地清理及生态恢复，确保无污染物遗留。

（五）加强对公众的科普宣传，及时解决公众提出的合理环境诉求，及时公开项目建设与环境保护信息，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三、项目建设应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

四、项目竣工后，你单位应按照相关规定开展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经验收合格后，项目方可正式投入生产或使用。

五、若该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或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应当按规定重新报批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自批准之日起超过5年该项目方开工建设的，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

六、本批准书内容依据你单位报批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推荐方案预测的环境状态和相应条件作出，若项目实施或运行后，国家和本市提出新的环境质量要求，或发布更加严格的污染物排放标准，或项目运行出现明显影响区域环境质量的状况，你单位有义务按照国家及本市的新要求或发生明显影响环境质量的新情况，采取有效的改进措施，确保项目满足新的环境保护管理要求。

七、项目由重庆高新区生态环境局负责生态环境保护日常监督管理工作，由重庆高新区综合执法局负责违法行为的查处。
重庆高新区生态环境局   
                              2026年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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